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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引 
 

發出日期：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檔號：BOD213/16052013/O/JM 

 

外遊旅行團自費活動(修訂) 

第二百一十三號決議 

(指引分類：外遊旅行服務  旅行團) 

 

 

理事會在二零一三年五月十四日的會議上，採納了出外旅遊委員會的建議，決定

修訂第九十號指引如下： 

 

1. 所有在外遊旅行團途中為團員安排的活動，只要符合以下條件，就都屬

於「自費活動」： 

 

(1) 團員需要在團費外另付費用參加；及 

(2) 團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換言之，凡不屬於自費活動的活動，其費用必須包括在團費之內，會員

不得另行徵收。 

 

2. 自費活動如包括在外遊旅行團行程之內，即表示會員已預留時間安排活

動，因此除非出現行程表或自費活動表上已指明的情況，否則須按行程

安排。 

 

3. 自費活動不管是否包括在外遊旅行團行程之內，都必須同時符合下列各

項： 

 

(1) 會員必須在行程表或自費活動表註明每項由會員推薦的自費活動的

詳細資料，以及為不參加自費活動的團員所作安排的資料；這兩類

資料都必須在消費者報團前提供。 

 

(2) 會員可因應實際情況調動自費活動的次序，但自費活動的詳細資料

必須包括下列各項： 

 

(a) 活動名稱及內容(包括：在甚麼時間安排活動、活動所需時間及

交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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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活動收費的金額及詳情(例如：成人與小童的收費是否相同，活

動收費是否固定、會否按參加人數而變動等)； 

(c) 在甚麼情況下會或不會安排活動(例如：活動要有多少人參加才

會安排等)；及 

(d) 團員須注意的安全及其他事項(如適用)。 

 

(3) 行程表或自費活動表必須清楚註明，團員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參加自

費活動。 

 

此指引取代第九十號指引，並適用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一日或該日之後出發的外遊

旅行團，違反者將按議會《組織章程細則》第 11條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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